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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3_80_

8A_E6_B3_A8_c46_646120.htm id="feiw" class="aizi"> 第五节 税

务代理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一、税务代理的法律关系 (一)

税务代理关系的确立 1.税务代理关系确立的前提 (1)委托项目

必须符合法律规定。 (2)受托代理机构及专业人员必须具有一

定资格。 (3)注册税务师承办业务必须由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

统一受理。 (4)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。 2.税务代理关系确立程

序和形式 (二)税务代理关系的变更 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

到百考试题采集者退散 (三)税务代理关系的终止 1.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委托方在代理期限内可单方终止代理行为。p13 2.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税务师事务所在代理期限内可单方终止

代理行为。p13 二、税务代理的法律责任 (一)委托方的法律责

任 (二)受托方的法律责任 1.《民法通则》第六十六条规定：

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

任。 2.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八条规定：税务代理

违反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

，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、滞纳金外，对税务代

理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50%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。 3.

《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对注册税务师及其所在

机构违反该规定的行为，分别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： (1)注册

税务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省税务局予以警告或者处1000

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限期改正期间不

得对外行使注册税务师签字权.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

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公告办法另行规定： ①执业期间买卖委托



人股票、债券的. ②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或者收费的. ③泄露

委托人商业秘密的. ④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. ⑤利用执

业之便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. ⑥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违反《注册

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2次以上的。 (2)税务师事务所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省税务局予以警告或者处1000元以上1万

元以下罚款，责令其限期改正.使其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

向社会公告： ①未按照《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承

办相关业务的. ②未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义务而收费的. ③未按

照财务会计制度核算，内部管理混乱的. ④利用执业之便，谋

取不正当利益的. ⑤采取夸大宣传、诋毁同行、以低于成本价

收费等不正当方式承接业务的 ⑥允许他人以本所名义承接相

关业务的 (3)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涉税文书，

但尚未造成委托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，由省税务局予以警

告并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向社会公告. (4)注册

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违反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造成委托

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，由省税务局按照征管法实施细则第

九十八条的规定处以罚款.情节严重的，撤销执业备案或者收

回执业证，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税务师事务所的营

业执照。出现上述规定情形的，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应当

将处罚结果向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备案，并向

社会公告。 百考试题论坛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

题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(三)对属于共同法律责任的处

理 《民法通则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

事项违法，仍进行代理活动的，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

代理行为违法，不表示反对的，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

责任。根据这项规定，注册税务师与被代理人如果互相勾结



、偷税抗税、共同违法，应按共同违法论处，双方都要承担

法律责任。涉及刑事犯罪的，还要移送司法部门依法处理. 编

辑特别推荐： 海量题库有免费!预测压题,名师解析! 2010年注

册税务师网上辅导全面招生 2010年注册税务师考试新手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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